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8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有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19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31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之範圍：

　　本案僅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潘有臆並未上訴，檢察官於本

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審認定

之犯罪事實、罪名不上訴等語（本院卷第89、133頁），是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效力僅及於原判

決關於刑之部分，其他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被告

上訴範圍，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

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合先敘明。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潘有臆與AE000-A11130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原

不相識，其於民國111年6月25日凌晨2時許，在臺鐵中壢車

站前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遇到A男後，騎乘機車搭載A男至桃

園市○○區○○路00號之中正公園內，於同日凌晨3時9分

許，兩人因細故發生爭執，潘有臆竟基於傷害、強制、毀損

之犯意，接續徒手毆打A男臉部十餘次，並強迫A男脫下衣褲

後，持打火機點燃燒毀A男所有之衣褲、包包，A男因而受有

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及左眼眶瘀傷之傷害，潘有臆並以此強

暴方式使A男行無義務之事，並致令上開物品不堪使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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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害於A男。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

條第1項之強制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先

後多次毆擊告訴人，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屬接

續犯而僅論以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

斷。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於原審坦承傷害、毁損等犯

行，惟否認有何強制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欠佳。又依

現場監視錄影器，可見被告除出手毆打告訴人臉部10餘次

外，更要求告訴人在大庭廣眾脫掉衣褲再燒燬其衣物之行

為，極度羞辱告訴人，犯罪手段激烈，對告訴人身心損害極

大，且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

量刑云云（本院卷第19至20、136頁）。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案無刑法第47條加重其刑之適用：　　

　　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21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於108年7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36至37頁）。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而構成累犯之事實，業經檢察官於

起訴書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然審酌

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名、罪質不同，其犯罪情

節、行為態樣及侵害法益均屬有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意旨，尚難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

等情事，而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前揭規定

加重其刑，僅列為量刑事由（素行、品行）予以審酌，併予

敘明。

二、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恣意徒手毆打

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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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漠視他人權

益，所為誠屬不該，且犯後僅坦承傷害、毀損犯行，否認強

制犯行，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原諒，兼衡其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素行、警詢中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

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1年2月。核其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三、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惟按量刑輕

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

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

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

上訴所述之上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

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

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等漠視告訴人權益之犯罪手

法、所生損害，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為科刑輕重

標準之綜合考量。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

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應給付15萬元，自114年1月

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給付5千元），有本院調解筆錄可稽

（本院卷第127至128頁），減省告訴人日後求償程序。從

而，原審量刑時，既已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

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

考量，在法定刑度內，斟酌科刑，尚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

出失入，不生量刑裁量權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

則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之可言。檢察官既未能具體指出

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且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亦無實質改

變，自無予以加重之理。是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依上開調解筆錄，固記載被告履行給付後，告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願原諒被告本案犯行，並同意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

（本院卷第127頁）。惟按，緩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規定，以「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為

前提。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3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卷第47至48

頁）。是被告於5年內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核

與緩刑之要件未合，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況上開調解筆錄

係採分期履行方式，被告迄今未完全彌補告訴人損失，若未

執行相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

認本案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當不為緩刑之

宣告，併予敘明。

伍、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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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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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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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19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3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之範圍：
　　本案僅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潘有臆並未上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不上訴等語（本院卷第89、133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效力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他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被告上訴範圍，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合先敘明。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潘有臆與AE000-A11130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原不相識，其於民國111年6月25日凌晨2時許，在臺鐵中壢車站前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遇到A男後，騎乘機車搭載A男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正公園內，於同日凌晨3時9分許，兩人因細故發生爭執，潘有臆竟基於傷害、強制、毀損之犯意，接續徒手毆打A男臉部十餘次，並強迫A男脫下衣褲後，持打火機點燃燒毀A男所有之衣褲、包包，A男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及左眼眶瘀傷之傷害，潘有臆並以此強暴方式使A男行無義務之事，並致令上開物品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A男。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先後多次毆擊告訴人，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屬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於原審坦承傷害、毁損等犯行，惟否認有何強制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欠佳。又依現場監視錄影器，可見被告除出手毆打告訴人臉部10餘次外，更要求告訴人在大庭廣眾脫掉衣褲再燒燬其衣物之行為，極度羞辱告訴人，犯罪手段激烈，對告訴人身心損害極大，且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本院卷第19至20、136頁）。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案無刑法第47條加重其刑之適用：　　
　　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21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8年7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6至37頁）。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而構成累犯之事實，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然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名、罪質不同，其犯罪情節、行為態樣及侵害法益均屬有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尚難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事，而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僅列為量刑事由（素行、品行）予以審酌，併予敘明。
二、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恣意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漠視他人權益，所為誠屬不該，且犯後僅坦承傷害、毀損犯行，否認強制犯行，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原諒，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警詢中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核其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三、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上訴所述之上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等漠視告訴人權益之犯罪手法、所生損害，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應給付15萬元，自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給付5千元），有本院調解筆錄可稽（本院卷第127至128頁），減省告訴人日後求償程序。從而，原審量刑時，既已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在法定刑度內，斟酌科刑，尚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不生量刑裁量權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之可言。檢察官既未能具體指出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且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亦無實質改變，自無予以加重之理。是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上開調解筆錄，固記載被告履行給付後，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願原諒被告本案犯行，並同意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本院卷第127頁）。惟按，緩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為前提。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3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卷第47至48頁）。是被告於5年內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核與緩刑之要件未合，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況上開調解筆錄係採分期履行方式，被告迄今未完全彌補告訴人損失，若未執行相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當不為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伍、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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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19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31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之範圍：

　　本案僅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潘有臆並未上訴，檢察官於本

    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審認定

    之犯罪事實、罪名不上訴等語（本院卷第89、133頁），是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效力僅及於原判

    決關於刑之部分，其他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被告

    上訴範圍，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

    ，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合先敘明。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潘有臆與AE000-A11130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原

    不相識，其於民國111年6月25日凌晨2時許，在臺鐵中壢車

    站前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遇到A男後，騎乘機車搭載A男至桃

    園市○○區○○路00號之中正公園內，於同日凌晨3時9分許，兩

    人因細故發生爭執，潘有臆竟基於傷害、強制、毀損之犯意

    ，接續徒手毆打A男臉部十餘次，並強迫A男脫下衣褲後，持

    打火機點燃燒毀A男所有之衣褲、包包，A男因而受有頭部外

    傷合併腦震盪及左眼眶瘀傷之傷害，潘有臆並以此強暴方式

    使A男行無義務之事，並致令上開物品不堪使用，足生損害

    於A男。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

    條第1項之強制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先

    後多次毆擊告訴人，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屬接

    續犯而僅論以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

    斷。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於原審坦承傷害、毁損等犯行

    ，惟否認有何強制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欠佳。又依現

    場監視錄影器，可見被告除出手毆打告訴人臉部10餘次外，

    更要求告訴人在大庭廣眾脫掉衣褲再燒燬其衣物之行為，極

    度羞辱告訴人，犯罪手段激烈，對告訴人身心損害極大，且

    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云

    云（本院卷第19至20、136頁）。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案無刑法第47條加重其刑之適用：　　

　　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21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於108年7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36至37頁）。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而構成累犯之事實，業經檢察官於

    起訴書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然審酌

    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名、罪質不同，其犯罪情節

    、行為態樣及侵害法益均屬有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尚難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

    情事，而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前揭規定加

    重其刑，僅列為量刑事由（素行、品行）予以審酌，併予敘

    明。

二、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恣意徒手毆打

    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

    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漠視他人權益

    ，所為誠屬不該，且犯後僅坦承傷害、毀損犯行，否認強制

    犯行，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原諒，兼衡其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素行、警詢中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勉持、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等一切情狀，量處有

    期徒刑1年2月。核其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三、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惟按量刑輕重

    ，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

    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

    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上

    訴所述之上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餘

    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燒

    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等漠視告訴人權益之犯罪手法、

    所生損害，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為科刑輕重標準

    之綜合考量。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應給付15萬元，自114年1月起，按

    月於每月20日前給付5千元），有本院調解筆錄可稽（本院

    卷第127至128頁），減省告訴人日後求償程序。從而，原審

    量刑時，既已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

    ，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在

    法定刑度內，斟酌科刑，尚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

    不生量刑裁量權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之情形

    ，自無違法或不當之可言。檢察官既未能具體指出原審量刑

    有何違法或不當，且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亦無實質改變，自無

    予以加重之理。是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依上開調解筆錄，固記載被告履行給付後，告訴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願原諒被告本案犯行，並同意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

    本院卷第127頁）。惟按，緩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規定，以「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為前

    提。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3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

    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卷第47至48頁）。

    是被告於5年內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核與緩刑

    之要件未合，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況上開調解筆錄係採分

    期履行方式，被告迄今未完全彌補告訴人損失，若未執行相

    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

    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當不為緩刑之宣告，

    併予敘明。

伍、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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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19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3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之範圍：

　　本案僅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潘有臆並未上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不上訴等語（本院卷第89、133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效力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他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被告上訴範圍，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均援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合先敘明。

貳、援用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與罪名：　　

一、潘有臆與AE000-A11130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原不相識，其於民國111年6月25日凌晨2時許，在臺鐵中壢車站前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遇到A男後，騎乘機車搭載A男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正公園內，於同日凌晨3時9分許，兩人因細故發生爭執，潘有臆竟基於傷害、強制、毀損之犯意，接續徒手毆打A男臉部十餘次，並強迫A男脫下衣褲後，持打火機點燃燒毀A男所有之衣褲、包包，A男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及左眼眶瘀傷之傷害，潘有臆並以此強暴方式使A男行無義務之事，並致令上開物品不堪使用，足生損害於A男。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先後多次毆擊告訴人，係出於單一傷害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屬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雖於原審坦承傷害、毁損等犯行，惟否認有何強制犯行，飾詞狡辯，犯後態度欠佳。又依現場監視錄影器，可見被告除出手毆打告訴人臉部10餘次外，更要求告訴人在大庭廣眾脫掉衣褲再燒燬其衣物之行為，極度羞辱告訴人，犯罪手段激烈，對告訴人身心損害極大，且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本院卷第19至20、136頁）。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案無刑法第47條加重其刑之適用：　　

　　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交簡字第21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8年7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6至37頁）。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而構成累犯之事實，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然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之罪名、罪質不同，其犯罪情節、行為態樣及侵害法益均屬有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尚難認被告有何特別之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事，而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僅列為量刑事由（素行、品行）予以審酌，併予敘明。

二、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審酌被告恣意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漠視他人權益，所為誠屬不該，且犯後僅坦承傷害、毀損犯行，否認強制犯行，又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原諒，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警詢中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核其量刑尚屬妥適，並無違法、不當。

三、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惟按量刑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上訴所述之上開量刑因子，包含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臉部十餘次，致告訴人受有傷害，並迫使告訴人脫掉衣褲，再點火燒毀告訴人所有之衣褲、包包等漠視告訴人權益之犯罪手法、所生損害，均經原審於量刑時予以斟酌，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本院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約定分期履行賠償（應給付15萬元，自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給付5千元），有本院調解筆錄可稽（本院卷第127至128頁），減省告訴人日後求償程序。從而，原審量刑時，既已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在法定刑度內，斟酌科刑，尚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不生量刑裁量權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之可言。檢察官既未能具體指出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且原審量刑基礎事實亦無實質改變，自無予以加重之理。是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上開調解筆錄，固記載被告履行給付後，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願原諒被告本案犯行，並同意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本院卷第127頁）。惟按，緩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為前提。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30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卷第47至48頁）。是被告於5年內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核與緩刑之要件未合，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況上開調解筆錄係採分期履行方式，被告迄今未完全彌補告訴人損失，若未執行相應刑罰，難使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本案宣告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當不為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伍、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